
安達無憂醫療保障系列
–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保障 

資格： 適用於在2021年12月31日或以前簽發之安達無憂醫療保障
 系列保單的受保人。

全心為您的健康護航
 

安達人壽一直致力守護您的健康。為讓您安心接種疫苗，我們向所有安達無
憂醫療保障系列保單的受保人2 免費提供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保障，毋須
登記便可享有保障。

若受保人2 於保障期3內，不幸因接種認可疫苗8而出現「接種疫苗後的不良   
反應」8，我們將提供以下保障：

詳情請參閱條款及細則。

請即行動，聯絡您的壽險顧問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
2894 9833！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保障7

接種疫苗住院現金保障

安達無憂保單下之保障

保障金額7

� 每日港幣800元（如合資格人士2需入住深切治 
 療病房，加倍至每日1,600港元。）
� 最多14日

� 每位合資格人士的總賠償額為最高港幣  
 1,000,000元



「安達無憂醫療保障系列 -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保障」（「此保障」）的條款及細則 
1. 此保障由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提供予本公司承保的合資格的安達
 無憂醫療保障系列保單（「安達無憂保單」）。

資格

2. 此保障只適用於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簽發之安達無憂保單內所受人壽保險保障的人士（「合資格人士」）。
3. 保障期（「保障期」）如下：
 a. 於 2021 年 3 月 9 日或以前簽發之安達無憂保單 ，保障期為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包括首尾兩天）。
 b. 於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簽發之安達無憂保單，保障期為有關安達無憂保單於保單資料頁上列明之簽發
   日起計六個月（包括首尾兩天）。

4. 有關安達無憂保單必須於保障期內及於支付此保障下的保障款項時仍然生效。 
5. 如有關安達無憂保單失效，此保障將不會於保單失效之日起至本公司批准復效之日期間提供任何保障。 
6. 如有關安達無憂保單根據其條款（如適用）復效，此保障將同時與有關安達無憂保單在此列明的保障期內復效。 為免生疑問，
 a. 如有關安達無憂保單是於 2021 年 3 月 9 日或以前簽發，保障期完結日將會是 2021 年 9 月 10 日（不論復效與否）； 
 b. 如有關安達無憂保單是於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簽發，保障期將受限於保單資料頁上列明之簽發日；及
 c. 此保障的復效將不影響在此所述的細則及條款。
保障

7. 如合資格人士於保障期內接種認可疫苗後十四 (14) 日內出現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此保障將提供以下保障：
 a. 接種疫苗住院現金保障：如合資格人士於保障期內接種認可疫苗後十四 (14) 日內因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而需住院治療，我
   們將支付每日港幣800元之每日保障金額。如合資格人士需在住院期間入住深切治療病房，此每日保障金額會加倍至每日港
  幣1,600元。不論保障期內合資格之住院次數多少，此項保障只限於為每位合資格人士每日支付一次及最多支付十四 (14) 日。
 b. 安達無憂保單下之各項保障：我們將按照安達無憂保單的保障賠償表的第一至第五部份就治療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支付各
  項保障（住院現金保障、次級病房現金保障、關愛守護人每日現金保障及日間手術現金保障除外）。 此保障亦受限於：
  i. 每位合資格人士每傷病的總賠償額為最高港幣1,000,000元；及
  ii. 每項保障的賠償金額受限於列明在保障賠償表內所適用的最高賠償額、終身賠償限額、每年限額及每年墊底費（如有）。
定義

8. 除非另有述明，否則在本條款及細則出現的定義詞語或語句，將具有以下的特定釋義。其他的定義詞語或語句，請參閱安達無憂
 的保單條款。

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有以下含義：
    a. 任何於接種疫苗後出現的負面醫療症狀，並且不一定與疫苗的使用有因果關係。不良反
     應可包括任何負面或非意料中的症狀，異常的化驗結果、症狀或疾病。
    b. 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可分為五類：疫苗產品相關反應、疫苗質量瑕疵相關反應、免疫
     出錯相關反應、疫苗接種焦慮相關反應及巧合事件。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網頁（摘錄於 2021 年 2 月）:      
    https://vaccine-safety-training.org/classi�cation-of-ae�s.html
認可疫苗  以免疫為目的接種疫苗（並與感染後接種的疫苗無關），而該疫苗（包括首劑注射、後續注射
    及加強劑注射）均須受香港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按該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下認可並提供，並 
    須由香港或澳門註冊醫生處方，及於保障期內經由註冊醫生或註冊護士於香港或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指定的任何公立醫院、私家醫院、註冊診所、或場外地方進行注射。

保障賠償表  指附加在安達無憂保單的保障賠償表，本公司並可不時作出調整或修改。
住院  指受保人在醫療所需的情況下，按註冊醫生的建議以住院病人身份入住醫院以接受醫療
    服務。受保人必須入住醫院不少於連續六 (6) 小時。惟因急症在醫院進行手術或其他醫療服
    務的急症治療時，則沒有最低住院時間要求。

    住院必須以醫院開出的每日病房費單據作證明，受保人必須在整個住院期間連續留院。
2019冠狀病毒病  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2019冠狀病毒病之確診個案，並由相關檢查報告確認。單憑臨
    床診斷將不足以符合本準則。

傷殘   指由相同原因引起的疾病或意外身體受創而導致之任何傷殘，任何及所有併發症亦包括在
    內。若受保人完全康復持續九十(90)日（由最近出院或上一次經註冊醫生治療之日起計算，
    以較後者為準），任何繼後的治療皆視作新的傷殘。

醫院  指按其所在地法律妥為成立及註冊為醫院的機構，為不適及受傷的住院病人提供醫療服務，
    並 一
    a. 具備診斷及進行大型手術的設施； 
    b. 由註冊護士提供二十四 (24) 小時護理服務； 
    c. 由一 (1) 位或以上註冊醫生駐診；及
    d. 非主要作為診所、戒酒或戒毒中心、自然療養院、水療中心、護理或療養院、寧養或紓 
     緩護理中心、復康中心、護老院或同類機構。

深切治療病房  指醫院指定用作深切治療病房之範圍，以便為病人提供一對一之護理服務及進行恢復其知
    覺、監察及治療等特別程序。該病房必須每日二十四 (24) 小時均由接受過特別訓練的護士、
    技術人員以及醫生留守，並配備復甦儀器及監察器，以便持續評估各種維持生命的重要功
    能，例如心跳速度、血壓和血液內的化學性質。



醫療所需  指按照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就診斷或治療相關傷殘接受醫療服務的需要，而醫療服務必
    須符合下列條件 –
    (a) 需要註冊醫生的專業知識或轉介；
    (b) 符合該傷殘的診斷及治療所需；
    (c) 按良好而審慎的醫學標準及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提供，而非主要為對受保人、
     其家庭成員、照顧人員或主診註冊醫生帶來方便或舒適而提供；
    (d) 在環境最適當及符合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的設備下，提供醫療服務；及
    (e) 按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以最適當的水平向受保人安全及有效地提供。 
    註: 以上僅是定義的摘錄。有關「醫療所需」的完整定義，請參閱安達無憂的保單條款。

保單持有人  指擁有本保單之人士，此人士在保單資料頁或在本保單任何其後的批註上指明。

註冊醫生  指獲取西方醫學學士學位的人士，在其執業之地域獲合法授權執業，並按醫生註冊條例
    （香港法例第 161 章）註冊或該人士執業地方內之等同者註冊，並提供本公司所認可的醫療
    或手術服務。

    但如註冊醫生或醫生或外科醫生為受保人本人及／或保單持有人及／或受益人，或為受保人
    及／或保單持有人及／或受益人之持牌保險中介人、業務夥伴或僱主／僱員，或為受保人及／
    或保單持有人及／或受益人之直系親屬則除外。

治療  指外科或內科醫療程序，其唯一目的為治癒或減輕傷殘或受傷。

不保事項

9. 如果發生以下任何事件，本公司不會就此保障作出任何賠償：
 a. 合資格人士於保障期開始當日或之前已曾經確診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其徵狀及病徵已出現；或
 b. 合資格人士因任何由下列情況所（全部或部份）導致、造成或可能屬自然衍生後果所引致出現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
  i.  不論事發時精神是否健全，任何蓄意自我傷害或自殺；或
  ii. 使用任何類型的生化武器進行恐怖襲擊。
終止

10. 此保障將於以下情况自動終止：
 a. 保障期完結日；
 b. 合資格人士於保障期間內不論任何原因身故；
 c. 合資格安達無憂保單之終止；或 
 d. 此保障之總賠償額已經達到於保障部份條款7a及7b下指定的最高賠償額。
  並以較早者為準。

索償通知及證明

11. 就此保障下的賠償，索償申請須於合資格人士入院之日或身故後三十 (30) 日內以本公司所指定的表格向本公司提交，否則可引致 
 索償失效。

12. 索償人於提交索償申請時必須自費提供下列文件及資料供本公司處理有關索償申請，否則有關索償申請會被視為無效或不完
 整，而本公司亦不會就此保障給予賠償 –
 a. 已填妥的本公司指定索償表格；
 b. 認可疫苗接種證明，並註有接受疫苗接種之日期（例如：疫苗注射紀錄、認可疫苗接種收據副本）；
 c. 住院證明（如適用 ），並註有入院之日期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這是由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所致；
 d. 門診諮詢證明（如適用），並註有諮詢之日期（例如：諮詢收據副本）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這是由接種疫
  苗後的不良反應所致；
 e. 身故證明（如適用）及由註冊醫生提供的醫療證明，以確認該身故是由接種疫苗後的不良反應所致；及
 f. 所有本公司合理要求的相關資料、證明書、報告、證據、轉介信及其他數據或資料。
支付賠償

13. 有關此保障下需支付的所有賠償於索償申請核準後一次過全數支付予安達無憂保單持有人。如保單持有人同時為受保人並已
 身故，則賠償會支付予受益人。如已身故之保單持有人並非受保人，則賠償會支付予保單持有人的遺產。

14. 任何與此保障有關的賠償將受限於有關適用之法律及本公司於索償申請時進行的標準審查程序。當此保障下的所有賠償已按本
 條訂定的方式支付予保單持有人後，應被視為本公司已妥為履行及完全解除本公司於此保障下之責任。

一般條款

15. 有關安達無憂的保障詳情及完整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產品介紹冊及保單文件。
16. 除非在此另有說明，否則安達無憂保單的所有其他條款及細則將保持不變。
17. 但凡根據此保障下提供之保障、保障利益或理賠給付會違反聯合國決議或歐洲聯盟、英國、香港或美國的經濟貿易制裁、法律
 或法規，該保障、保障利益或理賠給付即屬無效。

18. 本公司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取消此保障，以及修訂此保障的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為免生疑問，在更改、暫停
 或取消有關保障之前已簽發的合資格保單所享有的此保障，則不受影響。

19. 有關此保障的所有事項及爭議，概以本公司的決定為準。
20.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法律管轄及按其解釋。香港法院對因本條款及細則所引發的任何爭議擁有獨有司法管轄權。
21. 除本公司及合資格人士外，沒有任何人士有任何權利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623章）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項下
 的任何條文。



2021 年 7 月  

 

聯絡我們

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 
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33樓

 life.chubb.com/hk  

本單張僅供一般參考之用，不應視作專業意見、建議及並非保單的一部分。本單張應與涵蓋更多產品資訊的其他資料一併閱讀。此類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載有主要產品風
險的產品介紹冊、載有詳細細則及條款的保單條款、利益說明（如有）、其他保單文件及其他相關推銷資料，這些資料可因應要求提供。如有需要，您亦可考慮尋求獨
立專業意見。

本單張只可在香港分發，並不構成向香港境外地區出售保險產品的要約、游說購買或提供保險產品的邀請。

「安達人壽」為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的簡稱。

© 2021 安達。保障由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承保。並非所有保障可於所有司法管轄區提供。Chubb®及相關標誌，及Chubb. Insured.SM乃安達的受保護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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